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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76 证券简称：诺泰生物 公告编号：2023-056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审核

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
及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上证科审(再融资)〔2023〕160号)(以下简称“《落实函》”）。
公司收到《落实函》后，会同相关中介机构结合公司情况就《落实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

究和落实核查，并按《落实函》要求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回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及其他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 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 上述事项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
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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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冠电气”或“公司”）股东南通光控智造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通光控”）持有公司 6,792,847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 4.9907%，精技电子（南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技电子”）持有公司 835,247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 0.6137%，南通光冠智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光冠智合”）持有公司 132,792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0976%。前述三家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股 7,760,886股，占
公司总股本 5.7020%。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自身发展需求，南通光控、精技电子和光冠智合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

的部分公司股份，合计数量不超过 7,760,886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5.7020%。南通光控、精技电子和
光冠智合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合计数量不超过 2,722,183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2%，该等减持
将于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进行， 且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
公司股份总数 1%；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合计数量不超过 5,444,367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4%，
该等减持将于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 3个交易日之后的 6 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总
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若减持期间公司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将进行相应
调整。

一、 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南通光控
其他股东： 与一致行
动人合计持股 5%以
上的股东

6,792,847 4.9907% IPO前取得：6,792,847股

精技电子
其他股东： 与一致行
动人合计持股 5%以
上的股东

835,247 0.6137% IPO前取得：835,247股

光冠智合
其他股东： 与一致行
动人合计持股 5%以
上的股东

132,792 0.0976% IPO前取得：132,792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南通光控 6,792,847 4.9907% 南通光控和精技电子均受同一主体
控制；
光冠智合是南通光控基金管理团队
出资设立的合伙企业。

精技电子 835,247 0.6137%
光冠智合 132,792 0.0976%
合计 7,760,886 5.7020% —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过去 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
期

南通光控 35,000 0.0257% 2022/12/30～2023/6/29 25.8-26.99 2022-12-9

精技电子 413,881 0.3041% 2022/12/30～2023/6/29 22.85-26.90 2022-12-9

光冠智合 6,000 0.0044% 2022/12/30～2023/6/29 25.81-26.65 2022-12-9

二、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

间
减持合理价格
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
源 拟减持原因

南通光控 不 超 过 ：
6,792,847股

不 超 过 ：
4.9907%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
过 ：2,722,183 股 大
宗交易减持，不超过：
5,444,367股

2023/7/31～2024/1/
30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自身发展需

求

精技电子 不 超 过 ：
835,247股

不 超 过 ：
0.6137%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
过：835,247 股 大宗
交易减持， 不超过：
835,247股

2023/7/31～2024/1/
30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自身发展需

求

光冠智合 不 超 过 ：
132,792股

不 超 过 ：
0.0976%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
过：132,792 股 大宗
交易减持， 不超过：
132,792股

2023/7/31～2024/1/
30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自身发展需

求

注： 南通光控及其一致行动人精技电子和光冠智合的竞价交易的减持期间为自本减持股份计划
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即 2023 年 7 月 31 日至 2024 年 1 月 30 日）；大宗交易的减持
期间为自本减持股份计划公告之日起 3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即 2023 年 7 月 13 日至 2024 年 1 月
12日。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南通光控承诺如下：
（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自金冠电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公司/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公司/企业所持有的金冠电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金冠电气回购该等股份；
2.本公司/企业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义务和责

任，本公司/企业将承担金冠电气、金冠电气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违规减持
金冠电气股票的收益将归金冠电气所有。

3.若上述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公司/企业将根据证券监管机
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

（2）关于减持意向的承诺
“在本公司/企业持有金冠电气的股份锁定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若减持金冠电气股份，应满足以

下要求：
1.减持股份的条件
本公司/企业将按照金冠电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及本公司/企业出

具的各项承诺载明的限售期限要求，并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减持时有效的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减持股票。

2.减持股份的数量及方式
本公司/企业减持所持有的金冠电气股份应符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减持时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减持方式包括但不
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3.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
本公司/企业在减持所持有的金冠电气股份前，如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

在首次卖出的十五个交易日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减持计划并予以公告， 如采取其他方式减持的
将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并按照《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
见》《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减持时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和交易所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在本公司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
生变化，则本公司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

光冠智合、精技电子承诺如下：
“1.自金冠电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公司/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公司/企业所持有的金冠电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金冠电气回购该等股份；
2.本公司/企业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义务和责

任，本公司/企业将承担金冠电气、金冠电气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违规减持
金冠电气股票的收益将归金冠电气所有；

3.若上述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公司/企业将根据证券监管机
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

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 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的减持， 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

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在减持期间内，股东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
持计划，减持的时间、数量和价格等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
形。

2、公司股东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以及相应承诺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告知义务。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本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10 日

青岛盘古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青岛盘古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盘古智能”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37,150,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
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1178 号）。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主承销商）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
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盘古智能”，
股票代码为“301456”。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为 37,150,000 股，本次发行价格为 37.96 元 / 股。全部为新
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
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
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
“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
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
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
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5,572,500 股， 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15.00%。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为 573,761 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54%。 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4,998,739 股回拨至网
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
数量为 27,103,239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

数量的 74.10%；网上发行数量为 9,473,000 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25.9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
计数量 36,576,239 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
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青岛盘古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
效申购倍数为 6,144.08334 倍， 超过 100 倍， 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
调整，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20%（向上
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7,315,500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9,787,739 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54.10%； 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 16,788,5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
量 的 45.90% 。 回 拨 后 本 次 网 上 发 行 的 中 签 率 为
0.0288447819%，有效申购倍数为 3,466.83155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 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3 年 7 月 6
日（T+2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参与战略配售投资者的缴款

情况，以及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
配售、网上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网下投资者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全

部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
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
资金的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
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
行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5,572,500 股， 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 15.00%。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参
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本次发行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为 573,761 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54%。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4,998,739 股回拨至网
下发行。

截至 2023 年 6 月 28 日（T-4 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根据发行人与参与战略配售投
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
售结果如下：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国金证券盘古智能员工参与创业

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573,761 21,779,967.56 12个月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6,189,182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14,541,348.72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599,318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22,750,111.28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9,787,739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751,142,572.44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

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
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
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
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6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1,982,689

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2%，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
的 5.34%。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

包销，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599,318
股，包销金额为 22,750,111.28 元，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
数量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比例为 1.61%，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后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比例为 1.64%。

2023 年 7 月 10 日（T+4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
金与战略配售资金、网下及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
用（不含增值税）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
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合计为 12,251.34 万元，其中
1、保荐承销费用：9,834.30 万元
2、审计验资费用：883.49 万元
3、律师费用：1,019.81 万元
4、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462.26 万元
5、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51.47 万元
注：上述各项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合计数与各分项

数值之和尾数如存在微小差异，为四舍五入尾差造成；发行手
续费中包含本次发行的印花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资
金净额，税率为 0.025%。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 网下投资者如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68826139、021-68826138
联系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1088 号紫竹国际大厦

13 楼

发行人：青岛盘古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7 月 10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智达” 、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
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3〕1170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
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 ）、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证
券” 、“保荐人（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
承销商）。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为 2, 350.2939 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352.5440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5.00% ，参与战略
配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
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
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221.9570 万股， 约占发行总规模的
9.44% 。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130.5870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
数量为 1, 529.0369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 71.84% ；网上发行数量为 599.3000 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8.16% 。 最终网上、网下发
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

2, 128.3369 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
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46.77 元 /股。 发行人于 2023 年 7 月
7 日（T 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精智
达” A 股 599.300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2023 年
7 月 11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 2023 年 7 月 11 日（T+2
日）披露的《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资金应当于 2023 年
7 月 11 日（T+2 日）16: 00 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
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
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
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
户在 2023 年 7 月 11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
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
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
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时，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
认购的股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

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
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即每个配售
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
计算。

根据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
券网下投资者资格核查系统在线提交的 《网下投资者参与
科创板新股网下询价与配售的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
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
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
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
认购资金。 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未参
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的，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
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
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
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
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3, 034, 779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15, 525, 459, 500 股，网上
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3860111%。 配号总数为 31, 050, 919
个，号码范围为 100, 000, 000, 000-100, 031, 050, 918。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
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2, 590.60 倍，超过 100 倍，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
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
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212.8500 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 316.1869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1.84%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812.1500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8.16% 。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5231085%。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 2023 年 7 月 10 日

（T+1 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528 号上海证
券大厦北塔 707 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
于 2023 年 7 月 11 日（T+2 日）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 s e.com.
cn）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7 月 10 日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更新基金合同、 更新招募说明书全文于 2023 年 7 月 10 日在本公司网站

（http://www.xqfunds.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6780099、021-38824536）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策。

特此公告。
附表： 本次更新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基金

1 兴全合丰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 兴全多维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 兴全沪港深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 兴全社会责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 兴全商业模式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6 兴全绿色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7 兴全可转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 兴全合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 兴全合远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 兴证全球合衡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 兴证全球合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 兴证全球欣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 兴全合润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 兴全轻资产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5 兴全合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 兴全社会价值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8 兴全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 兴全合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0 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1 兴全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 兴全新视野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7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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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

并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4 月 19 日、2023 年 5 月 10 日

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同意授权公司董事会具体执行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方案，根据实施结果适时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并办理相关工商登记变更手
续。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 并取得了由淄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
发的《营业执照》，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的相关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9 日、2023 年 5 月 10 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本次
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34,627,593 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元
（含税），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4 股，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6,925,518.60 元， 转增
53,851,037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 188,478,630股。 该权益分派已于 2023年 6 月 16 日实施完成，公
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34,627,593元增加至人民币 188,478,630元。

二、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相关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

司注册资本、总股本的变更情况，对《公司章程》相关内容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五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3,462.7593万元。 第五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8,847.8630万元。
第十七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3,462.7593万股，公司发行的所有股
份均为普通股。

第十七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8,847.8630万股，公司发行的所有股
份均为普通股。

除上述条款修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全文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予以披露。

三、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基本信息
1、公司名称：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77102422XC
3、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上市）
4、住所：临淄区齐鲁化学工业园清田路
5、法定代表人：刘方毅
6、注册资本：人民币元 壹亿捌仟捌佰肆拾柒万捌仟陆佰叁拾元整
7、成立日期：2005年 03月 14日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玻璃制品制造；日用玻璃

制品销售；纸和纸板容器制造；纸制品销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加工；家具
制造；金属制日用品制造；金属制品销售；制镜及类似品加工；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
设备销售；融资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特此公告。

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10 日


